
为落实国家及北京市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优化营

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深化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

建立健全贯穿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衔接事前事中事后全监

管环节的新型监管机制，进一步规范北京市道路养护行业市

场秩序，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北京市

交通委员会结合当前行业实际情况，修订完善施工企业、监

理企业的部分评价标准，起草制定道路养护行业招标代理单

位、技术状况评定、其他服务单位从业评价标准，现将相关

情况说明如下： 

一、 编制背景 

（一）推动道路养护行业信用评价全覆盖，加快构建系

统化监管体系 

一是拓展评价范围维度。将现有施工、监理企业信用评

价对象养护大修工程扩容为日常养护、养护工程、疏堵工程、

铁路道口整治工程、公路路网设备、治超专项工程等道路建

设工程以外的其他项目，实现信用评价的全面覆盖与规范管

理。二是完善评价对象体系。围绕信用监管系统性要求，建

立统一的评价标准与全流程管理机制，将道路建设工程以外



的其他项目，所涉及的招标代理、技术状况评定、其他服务

单位中勘察设计（公路大修设计企业信用行为评定仍按《北

京市公路设计企业信用行为评定标准》执行）和工程咨询等

关键市场主体纳入信用管理体系，补齐制度短板，形成权责

清晰、协同高效的监管新格局。 

（二）聚焦市场运行难题，系统规范行业治理新秩序 

当前，北京市道路养护市场在发展中仍存在部分市场主

体履约意识不强、履约不到位等现象，特别是在招标、检测、

设计及咨询等关键服务环节，部分单位专业能力不足、操作

流程不规范、市场竞争失序等问题也时有显现，影响了工程

质量与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为有效破解上述制约，贯彻落实

市领导相关批示精神和决策部署，亟需构建一套覆盖更广、

标准统一、量化可追溯的信用评价机制，对养护行业各类从

业单位实施全过程、多维度的信用约束与行为引导，从制度

层面规范市场运行秩序，强化主体履责意识，促进形成统一

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的发展生态，持续优化本市道路

养护行业营商环境。 

（三）深化信用监管应用，加快推进行业治理现代化 

近年来，国家和北京市层面持续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国务院办公厅、交通运输部等部门相继印转发《关于加快推

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



指导意见》等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在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

建立健全信用评价与分级分类监管机制。通过建立健全覆盖

招标代理、施工、监理、技术状况评定及设计、咨询等其他

服务单位等全类型市场主体的信用评价体系，实现对从业单

位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闭环监管，有效落实信用约束与

分类监管，提升行业治理的系统性与精准性，推动北京市道

路养护行业治理能力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二、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信访工作条例》《公路养护工

程管理办法》《公路工程设计变更管理办法》《公路水运工

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公路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检

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

法》《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工程咨

询行业管理办法》《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

输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工作

的通知》《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事故等级划分和告知制度》

《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北京市公路养护工程管



理实施办法》《北京市公路养护工程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北京市交通运输行业信用评价及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管理

办法》《北京市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实施方案》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信用管理工作办法》等。 

三、评价指标主要内容

一是指标构成。《评价指标》分为通用指标和行业指标

两部分。其中通用指标设置 16 项评价指标，从经营状况、

守信激励、经营管理、其他行政部门执行及处罚情况等方面

对企业信用进行评价。具体分为加分指标、减分指标两大类，

其中加分指标 7项，减分指标 9项。 

招标代理单位行业指标共 47 项，其中，加分指标 4 项，

减分指标 43 项。减分指标从投标行为、履约行为、其他行

为三个方面对机构信用进行评价。 

施工企业行业指标共 104 项，其中，加分指标 4项，减

分指标 100 项。减分指标从投标行为、履约行为（严重不良

行为、人员设备到位、质量进度管理、安全生产、财务管理、

社会责任）、其他行为三个方面对企业信用进行评价。 

监理企业行业指标共 61 项，其中，加分指标 3 项，减

分指标 58 项。减分指标从投标行为、履约行为（严重不良

行为、人员设备到位、质量安全进度管理、财务管理、制度



建设及设备资料管理）、其他行为三个方面对企业信用进行

评价。 

技术状况评定企业行业指标共 47 项，其中，加分指标 4

项，减分指标 43 项。减分指标从投标行为、履约行为（严

重不良行为、人员设备到位、质量进度管理、安全生产）、

其他行为三个方面对企业信用进行评价。 

其他服务单位行业指标共 38 项，其中，加分指标 4 项，

减分指标 34 项。减分指标从严重不良行为、一般不良行为、

其他行为三个方面对其他服务单位信用进行评价。 

二是分值构成。信用评价指标分为通用指标和行业指标，

记分范围为 600 分。通用指标为 150 分，其中加分指标 50

分，减分指标 100 分；行业指标为 450 分，其中加分指标 100

分，减分指标 350 分。每个评价周期初始分值为 800 分，评

价周期届满，评分清除，不转入下一个评价周期。 

三是评价等级。信用评价等级划分为优（A+）、良（A）、

中（B）、差（C）四个等级。按照下列标准进行评定： 

1.满足以下条件的，信用等级为优（A+）级： 

（1）上两个评价周期的信用等级连续为良（A）级及以

上； 

（2）评价周期内信用分值为 850 分及以上。 

2.满足以下条件的，信用等级为良（A）级： 



（1）未达到优（A+）级的评价条件； 

（2）上两个评价周期的信用等级连续为中（B）级及以

上； 

（3）评价周期内信用分值为 650 分及以上。 

3.满足以下条件的，信用等级为中（B）级： 

（1）未达到良（A）级的评价条件； 

（2）评价周期内信用分值为 450 分及以上。 

4.评价周期内评价对象信用分值为[350,450)分，信用

等级为差（C）级。 

评价对象涉及多个行业的，取最低等级作为评价对象的

评价结果。 

评价对象初始等级原则上为中（B）级。 

评价对象做出初始等级信用承诺并提交信用承诺书的，

初始等级定为良（A）级。评价对象有违诺行为的，初始等

级降为中（B）级。 

四、评价规则 

（一）年度行业减分指标评价 

1.企业单个项目减分指标 

（1）企业单个项目投标行为减分指标 

T= ∑ 𝐴𝑖
n
𝑖=1  

其中，𝑖为投标行为减分数量，𝐴𝑖为投标行为减分值。 



（2）企业单个项目履约行为减分指标 

L= ∑ B𝑘
n
𝑘=1  

其中，k 为履约行为减分数量，Bk为履约行为减分值。 

2.企业年度行业减分指标 

（1）企业年度项目投标行为减分指标 

M= ∑ 𝑖T𝑖/∑ 𝑖n
𝑖=1

n
𝑖=1  

其中，𝑖为企业在不同项目投标行为信用评价扣分名次，

𝑖=1、2、…n。T𝑖为企业单个项目投标行为减分指标，且

T1≤T2≤…≤Tn。 

（2）企业年度项目履约行为减分指标 

N= ∑ kLk/∑ kn
k=1

n
k=1  

其中，k 为企业在不同项目履约行为信用评价扣分名次，

k=1、2、…n。Lk为企业单个项目履约行为减分指标，且

L1≤L2≤…≤Ln。 

3.企业年度行业综合减分指标 

X=a×M+b×N+∑ G𝑖
n
𝑖=1  

年度行业行为综合减分指标范围为 0～350 分。其中，

当评价周期内从业单位在本市只存在投标行为评价时，a=1，

b=0；当评价周期内从业单位在本市只存在履约行为评价时，



a=0,b=1；当从业单位在本市同时存在投标行为评价和履约行

为评价时，a=0.2,b=0.8)。𝑖为其他行为减分数量，G𝑖为其他行

为减分值。 

（二）年度行业加分指标 

Y=∑ F𝑖
n
𝑖=1  

年度行业加分指标范围为 0～100 分。其中，𝑖为加分行

为数量，F𝑖为加分行为得分值。 

（三）年度通用减分指标 

P=∑ C𝑖
n
𝑖=1  

年度通用减分指标范围为 0～100 分。其中，𝑖为通用减

分行为数量，𝐶𝑖为通用指标减分值。 

（四）年度通用加分指标 

Q=∑ D𝑘
n
k=1  

年度通用加分指标范围为 0～50 分。其中，k 为加分行

为数量，𝐷𝑘为通用指标加分值。 

（五）年度综合评价得分 

Z=800-X+Y-P+Q 

年度综合评价得分范围为 350～950 分。其中，800 为每

个评价周期初始分值。 

 


